
医疗美容欺诈的类型分析

医疗美容欺诈应当符合具有欺

诈故意、 存在欺诈行为、 消费者陷

入错误、 误导消费者进行消费四个

方面。 在医疗美容领域， 则主要包

含以下几种类型：

一、 虚假宣传

虚假宣传是最为传统和典型的

欺诈类型。 虚假宣传作为一种恶性

竞争行为， 散见于法律规范之中，

意为宣传呈现的内容不实， 意图导

致信息接收者产生错误认识。 其表

现形式大致包括虚构、 夸大美容机

构的地位、 市场影响力、 行业认可

度， 虚构相关医生专业资质、 执业

经历、 职务职称， 夸大产品特征或

手术效果等。 关于虚构和夸大医疗

机构的地位， 例如， 在林某诉北京

某医院有限公司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案中， 该医院自称为“综合性国家

正规三甲老医院”， 患者林某出于

信任至该医院诊疗花费 6 万余元。

经查， 该医院仅为一级医院， 而非

三级甲等医院， 法院据此判令该医

院承担三倍的赔偿责任。 而医疗美

容机构夸大产品特征和效果方面则

更为普遍和多见， 例如， 在杨某诉

成都某医学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参

考案例， 入库编号： 2025-18-2-

137-001） 中， 患者杨某至医美机

构行鼻部整形， 医疗美容机构却将

国产膨体冒充进口膨体， 术后发生

感染症状， 法院认为成都某医学美

容门诊部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

诈， 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

二、 虚构资质

虚构医疗机构资质或医疗人员

资质， 违规向患者提供超出资质等

级的医疗服务也将构成欺诈。 作为

专业的美容机构经营者， 其为消费

者提供的医美服务往往涉及消费者

的人身、 健康安全， 理应知晓提供

相关服务应当具备相适应的资质。

若美容机构及其具体的经营人员、

操作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就向消费

者提供相关医美服务， 或者尽管具

有资质但资质未达到标准， 或者在

手术过程中擅自更换没有资质的操

作人员， 抑或夸大资质等级， 都应

当视作主观上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

意， 从而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根

据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2016 年修正）， 美容医疗机构必

须经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获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后方可开

展执业活动。 而负责实施医疗美容

项目的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 一是具有经注册的执业医师

资格； 二是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

工作经历（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

具有 6 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

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实

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应具有 5 年以上

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

作经历、 实施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

肤科项目的应分别具有 3 年以上从

事中医专业和皮肤病专业临床工作

经历）； 三是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

训或进修并合格， 或已从事医疗美

容临床工作 1 年以上等。 但凡不符

合上述条件之一， 即构成违规向患

者提供医疗美容服务。

三、 虚假承诺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应

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

用的民法基本原则。 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所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

情况的权利。 医疗美容机构及其经

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真实

信息， 不得做虚假的承诺和保证疗

效。 虚假承诺医疗产品、 医疗服务

效果， 过分夸大自己的医疗技术水

平和能达到的结果， 诱使患者购买

相关产品、 服务的， 将构成欺诈。

例如， 在刘某诉某医院医疗服务合

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2025 年 11 月 11 日公布的依法

审理医疗领域消费欺诈案件典型案

例） 中， 某医院在广告中强调隆鼻

整形“无排异反应” “手术一次成

型” “无需反复” 等， 夸大了隆鼻

填充术的效果， 与患者刘某手术后

出现的并发症大相径庭， 法院据此

认定某医院构成欺诈， 支持刘某主

张的三倍赔偿诉请。

四、 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 是指医方在诊疗活

动中， 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或与当

事人约定的义务， 为患者提供远超

治疗疾病所需的医疗服务， 从而导

致患者财产损失及人身损害的行

为。 认定构成过度医疗， 医疗机构

或医务人员主观上需存在恶意， 同

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管

理制度的要求， 违背了作为医务人

员的职业道德； 医疗行为本身需是

过度的、 多余的， 甚至是对患者有

害的。 2025 年 3 月 15 日， 最高人

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

布了一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 其中一个案件中， 黄石

某医院对 125 份病历中 113 份存在

无手术指征的患者强行手术， 牟取

不法利益 17 万元， 构成了典型的

过度医疗。 检察机关据此提起公益

诉讼， 法院最终以黄石某医院存在

“欺诈” 定性该过度医疗行为， 从而

支持了惩罚性赔偿。

归责的考量因素

一、 职务代理： 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

医疗美容机构、 医疗服务具体实

施者以及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存在欺

诈行为， 其赔偿责任应由该医疗美容

机构承担。 职务行为本身属于职务代

理， 据此可将工作人员的行为后果直

接归属于该组织。 医疗美容机构中的

工作人员包括相关负责人、 一般职

员、 医护人员等。 作为消费者， 碍于

信息差和专业能力， 如果医疗美容机

构的相关人员作出相应的承诺或表

示， 应认为该承诺或表示的法律效果

及于该医疗美容机构。

二、 表见代理： 第三人

当前医疗美容行业中， 广泛存在

“渠道” 人员， 通过推介医疗美容服

务而取得返现， 甚至获得“定价权”

而获取大部分医疗美容服务费， 当纠

纷发生时， 却因系个人而脱逃于法律

关系之外， 亟待法律规制。 若“渠

道” 人员在推介业务时以医疗美容机

构的名义开展宣传活动， 实际收取消

费者服务费， 促成交易实现， 发生纠

纷后又斡旋其中， 达到足以令消费者

信赖系医疗美容机构人员的程度， 则

该代理行为仍然有效， 其后果拘束医

疗美容机构。 特别是当消费者是善意

且无过失时， 如强令代理行为无效，

置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于不顾， 势必影

响交易安全。

惩罚性赔偿的考量及范围

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

作广义理解， 既可以包括关于商品或

服务自然属性的信息， 也可以包括商

品生产者、 经营者、 服务提供者的信

息， 还可以包括商品的市场信息。 当

认定是否属于虚假宣传、 虚构资质、

虚假承诺和过度治疗构成欺诈时， 要

考虑该行为是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

影响。 如果信息虽然不真实， 但对购

买决策没有实质性影响的， 不宜认定

为欺诈。 反之， 则应当予以认定。 在

赔偿标准方面， 我国目前采用三倍赔

偿标准。 在赔偿范围方面， 存在按照

全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按照存在欺

诈部分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计算的分

歧。 通常情况下， 需根据欺诈部分的

商品或服务在整个商品或服务中的作

用或地位进行综合判断。

一、 部分计算情形

当欺诈的部分具有单一性或可分

性时， 应当以接受该部分医疗美容服

务所支付的价格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

数。 具体而言， 当消费者接受了单个

的医疗美容服务， 该服务的提供过程

中存在欺诈的， 以该单个服务的价款

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的依据。 同样，

如果消费者接受了多个医疗美容服务

项目， 但仅有其中一个项目存在欺

诈， 该项目与其余项目互不隶属或牵

连， 则亦仅就该单个项目的价款作为

计算惩罚性赔偿的依据。 如消费者在

医疗美容机构分别行眼部整形与鼻部

整形， 当医疗美容机构仅对鼻部整形

存在虚假宣传、 虚假承诺和过度治疗

等欺诈行为时， 不宜将眼部整形费用

一并纳入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之中。

二、 整体计算情形

当欺诈行为涉及医疗美容整体，

或者尽管仅在部分美容项目中存在欺

诈， 但该项目与其他项目之间具有不

可分性或紧密牵连时， 应以整体服务

价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例

如， 在上述杨某与成都某医美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双方合意

是接受隆鼻整体塑形服务。 虽然手术

项目包括“鼻中隔延长术”“鼻小柱延

长术”“鼻尖再造术”等，但成都某医美

公司对杨某实施的手术是对膨体与自

身肋软骨雕刻缝合， 从而形成完整鼻

部的医疗美容服务， 杨某不能也没有

必要单独购买膨体； 杨某的支付凭证

也能证实其接受的是鼻部医疗美容，

不应将三个手术项目割裂计算。可见，

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存在欺诈的商

品或者服务不能独立于整体且属于核

心关键部分， 则经营者应当按照整体

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而非按照

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为基数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结语

在医疗美容案件的审理中， 应依

法审慎认定是否构成欺诈： 第一， 严

格区分欺诈类型， 明晰欺诈构成及其

责任范围； 第二， 要将具备表见代理

特征的“渠道” 人员的违规行为归责

于医疗美容机构， 维护好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第三， 在欺诈实体认定时，

要区分服务接受者主观感受未达到预

期效果与客观上已经构成损害之间的

关系， 把握好故意误导和错误决策这

一实质要件， 将违规行为与民事欺诈

严格区分， 既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也维护企业合法依规经营。

（作者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一级法官）

□ 奚懿

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 药物、 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医疗技术方法对人体各部位

的修复或者再塑。 医疗美容领域的欺诈除了虚构疗效和夸大宣传外， 往往还包括医疗机构或医疗人员缺

少医疗资质、 擅自更换医疗机构或服务人员、 违规引流等。 在审理医疗美容案件时， 应当严格审查医疗

美容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全貌， 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切实保障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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